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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丢失电脑设备
业务主管履职止损

2012年7月1日， 许复进入公
司工作， 双方签订期限为即日起
至2024年6月5日的劳动合同。 合
同约定2021年4月起其基本工资
调整为48390.41元， 工作地点在
北京。

许复持有的 《录用通知书》
记载， “您将收到相当于一个月
基本工资的13薪。 若您在公司工
作未满一年， 该等13薪将按比例
支付。 如果您在当年12月31日之
前离职， 则不享有当年的13薪。”
公司认可13薪金额为当年度第12
个月基本工资。

2021年9月22日 ， 公司以许
复2020年6月至2021年5月期间对
公司存在未认真履行检查、 复核
或监督职责， 并造成公司严重损
失等失职行为为由解除其劳动合
同。 对此， 许复并不认可， 称其
向公司提交的50台电脑设备丢失
报告能够反映整个事件发生发展
脉络。

该报告显示 ： 2021年5月26
日， 公司剥离一部分资产， 许复
所在部门开始收集过期设备， 并
准备将它们处理掉， 在此期间发
现成都办事处资产系统记录中有
36台设备下落不明； 6月2日， 在
库资产全面检查开始； 6月30日，
资产检查结束时， 成都有32台设
备下落不明， 还有广州2台、 天
津1台， 外包公司被告知这一事
件并被要求协助调查； 6月30日
至7月18日， 外包公司和外包公
司工程师刘某调查失踪设备去
向； 7月19日， 刘某汇报了另外
18台设备丢失， 由于刘某是唯一
被授权进入该场所的， 因此怀疑
系外包公司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
进行了盗窃活动， 通知了公司安
全部门以及外包公司； 7月20日，
外包公司承认丢失设备系由其职
工偷走； 7月22日， 确认资产无

法被收回， 并确认资产的赔偿金
额； 7月29日， 外包公司确认承
担全部责任并向公司赔偿损失；
8月 1日 ， 外 包 公 司 支 付 赔 偿
126853.55元； 8月3日， 财务确认
款项到账。

许复不服公司解聘决定并提
起劳动争议仲裁。 经审理， 仲裁
裁决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赔偿金718960元、 2021年度绩
效奖金35131.44元、 2021年度13
薪135185.77元。

争议双方分别举证
各自证明己方主张

公司不服仲裁裁决， 向一审
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诉称 ， 2021年5月 ， 公
司剥离部分资产后， 需对整个系
统IT设备进行分割， 总部要求成
都办事处寄回14台电脑设备， 对
方只寄回7台。 许复团队发现数
量异常， 提醒成都办事处进行设
备盘点， 盘点过程中发现有设备
丢失， 但许复团队直至2021年7
月才向公司汇报该情况。 盘点情
况系通过下属龚某汇报给许复，
在处理财务赔偿过程中， 也是通
过龚某对外与供应商联系。 外包
人员刘某负责成都办事处设备在
存储区域的管理。 许复团队负责
设备安全、 设备盘点， 应当承担
相应的责任。

许复认可前述设备丢失发生
的背景， 但他一直在北京， 盘点
工作通过下属龚某等人落实。 在
此期间， 他一直及时与公司主管
以及相关部门汇报沟通， 因离职
后公司停掉了他的所有权限， 他
无法提供相关沟通邮件 。 他认
为， 资产丢失是安全部门职责，
他的工作职责只是参与资产记录
的一个环节。

庭审中， 公司提交4份证据。
一是安全部门调查报告及翻译
件， 证明被盗设备在丢失期间存
在数据活动， 许复未按照公司操

作流程抹除丢失设备数据， 对公
司的数据和信息安全造成严重损
失 。 许复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
可， 称其无法说明存在数据攻击
和数据泄露。

二是许复与上级领导的电子
邮件往来记录， 证明2021年7月
28日许复向上级领导申请授权，
领导未作回复。 公司表示， 本案
所涉赔款需经总监级别授权确认
赔付金额、 方式方可执行后续赔
付操作， 许复知晓该等流程并向
上级主管提出了授权要求， 但在
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 即通过下
属龚某与供应商确认了外包公司
的赔偿金额 ， 并完成了赔付流
程， 显然属于严重违纪中的失职
行为。 许复认可该证据， 称赔偿
申请由龚某在公司内部系统发
起， 从确认赔偿金额到汇款， 最
后到财务确认， 经过层层审批。

三是公司 《2021年度激励计
划条款和条件》， 规定不符合退
休条件的参与者如果雇佣关系因
任何原因终止， 且在职的最后一
天为计划年度的12月31日之前，
则没有资格获得年度绩效奖励。
以此证明许复不符合2021年度绩
效奖金发放条件。 许复称没见过
该证据， 其具有获得年终奖金的
权利不能因公司违法解除而被剥
夺。

许复也提交公司 《2021年度
激励计划要点手册》 《年度奖励
计划》 等证据， 证明其符合2021
年度绩效奖金发放条件。

无法证明失职行为
违法解聘应予赔偿

一审法院认为， 因用人单位
作出开除、 除名、 辞退、 解除劳
动合同、 减少劳动报酬、 计算劳
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
争议的， 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公司主张许复在处理成都办事处
丢失50台设备一事期间存在失职
行为， 一是未与安全部门沟通事

件详情， 按照流程对遭窃设备进
行数据擦除， 造成公司保密信息
泄露； 二是未经上级主管批准授
权 ， 擅自与供应商确定赔偿数
额， 造成公司严重经济损失。

关于第一项行为， 公司提交
的安全部门调查报告系其公司自
行制作， 现难以据此认定丢失设
备上存在保密信息且保密信息已
泄露， 故公司主张的第一项失职
行为证据不足 。 关于第二项行
为， 虽然电子邮件记录显示许复
曾就丢失设备赔偿一事寻求上级
主管批准授权， 未见邮件回复确
认， 但从现有证据看， 设备丢失
系人为行为所致， 且刘某所属单
位已就丢失设备进行赔偿， 在此
情况下， 现难以认定许复造成公
司重大经济损失。

综上， 公司与许复解除劳动
合同， 事实依据不足， 应属违法
解除。 公司要求不支付许某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 不予支
持。 双方确认许复工作地点在北
京， 劳动合同履行地北京市标准
应优先适用。 经核算， 公司应向
许复支付的赔偿金金额为718960
元。

从 《年度奖励计划》 及许复
以往工资发放记录可见， 许复在
职期间可依据 《年度奖励计划 》
考核获取年度绩效奖金。 而公司
提供 《2021年度激励计划条款和
条件》 规定， 不论由于任何原因
终止雇佣关系， 未能工作至12月
31日者没有资格获得当年度绩效
奖金， 但许复对其真实性不予认
可， 不能适用于许复。 况且， 许
复2021年度在职时间未能满一
年， 系公司违法解除行为所致，
故公司主张许复不应享有2021年
度绩效奖金， 不能成立。

依据查明的事实， 一审法院
判决公司支付许复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赔偿金718960元 、2021年度
绩效奖金107152.32元 、2021年度
13薪35131.44元。公司不服该判决
提起上诉，但被二审法院驳回。

编辑同志：
许先生名下有一辆奔

驰牌轿车，在某保险公司投
保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机动车损失险及商业第
三者责任保险等险种，保险
合同中约定车辆使用性质
为家庭自用车，若改变使用
性质， 应及时通知保险公
司。由于许先生升职后有专
车接送，于是就自有的奔驰
轿车放在某汽车租赁公司
对外出租，但未通知保险公
司。租客张某通过汽车租赁
公司租赁了上述车辆，在驾
驶过程中因碰撞路灯发生
交通事故， 张某负事故全
责，此起事故造成损失10多
万元。许先生要求保险公司
予以理赔却被拒绝，理由是
许先生出租车辆的行为构
成变更车辆家用为营运，导
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
增加。

请问 ： 保险公司的理
由能够成立吗？

读者： 卢兆辉 （化名）

卢兆辉读者：
保险公司拒绝理赔是

有法律根据的。
《保险法 》 第五十二

条规定： “在合同有效期
内， 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
显著增加的， 被保险人应
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
保险人， 保险人可以按照
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
解除合同 。 ……” “被保
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
知义务的， 因保险标的的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
的保险事故， 保险人不承
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对于如何认定 “保险
标 的 的 危 险 程 度 显 著 增
加”，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保险法 〉 若干
问题的解释 （四）》 第四条
的规定， 应当综合考虑以
下因素： （一） 保险标的
用途的改变； （二 ） 保险
标 的 使 用 范 围 的 改 变 ；
（三） 保险标的所处环境的
变化； （四） 保险标的因
改装等原因引起的变化 ；
（五） 保险标的使用人或者
管理人的改变； （六 ） 危
险程度增加持续的时间 ；
（七） 其他可能导致危险程
度显著增加的因素。

本案中，保险车辆用于
出租构成了保险标的危险
程度显著增加， 理由包括：
一是你将保险车辆用于出
租收取租金，使得车辆由家
庭自用性质变为经营用途。
二是车辆出租后，车辆实际
使用人或管理人从特定的
你变为不特定的主体，你作
为车主对保险车辆的控制
力明显减弱。三是车辆使用
范围也相应改变和扩大，承
租车辆不排除载客、载货多
种可能。四是车辆运行里程
增多，使用频率增加，发生
交通事故的概率也自然更
大。

由于你将车辆用于出
租时未及时向保险公司履
行通知义务，而且车辆是在
租客驾驶过程中受损的，因
此，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保
险金的责任。 潘家永 律师

读者姜萍萍 （化名） 近日向
本报反映说， 她与公司签订的劳
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3个月。 可
是 ， 她上班仅仅11天便因病就
医 ， 医院要求她住院治疗一个
月。 当她提出请假时， 公司提出
将她解聘或者停发住院治疗期间
的工资。

她想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的做法是否正确？

法律分析
公司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一方面， 对医疗期内的试用
期职工不得解聘。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
伤医疗期规定》 第二条规定：“医
疗期是指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
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不得解
除劳动合同的时限。” 原劳动部
办公厅 《合同制工人在试用期内
患病医疗问题给宁波市劳动局的
复函》 中指出： “合同制工人在
试用期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 可
以享受医疗待遇， 医疗期限为三
个月。” 据此， 在姜萍萍住院治

疗只有一个月的情况下， 公司不
能因为其在试用期而否定医疗
期， 继而解除其劳动合同。

此外， 《劳动合同法》 第三
十九条第 （一） 项只是规定用人
单位对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
合录用条件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 而姜萍萍只是患病并
非 “不符合录用条件”， 公司无
权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另一方面， 对医疗期内的试
用期职工不得停发工资。

《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

干问题的意见》 第59条规定：“职
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治疗期间，
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由企业按有关
规定支付其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
费， 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可以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但
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
由此来看， 公司不仅不能停发姜
萍萍住院治疗期间的工资， 而且
支付的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标
准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80%。

廖春梅 法官

无法证明因业务主管严重失职导致重大损失 私家车出租发生事故
保险公司可以拒赔吗？

试用期职工患病，公司能否将其解聘或停发工资？

公司以失职为由解聘业务主管违法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第3项规定， 因劳动者严重失职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据此， 当公司发生50台电脑设备丢失事件时， 尽管作为基础设施服务IT部门业务主管的许复 （化名） 立即组织人员
核实调查， 及时与上级领导及相关部门沟通， 但当案情查明、 公司获得赔偿之后仍以他存在严重失职为由将他解聘。

许复认为， 资产丢失是安全部门职责， 其工作职责只是参与资产记录的一个环节， 不应为此负责。 而公司认为
许复在处理电脑设备丢失一事期间存在失职行为， 一是未与安全部门沟通事件详情， 按照流程对被盗设备进行数据
擦除， 造成公司保密信息泄露； 二是未经上级主管批准授权， 擅自与供应商确定赔偿数额， 造成公司严重经济损失。

法院认为， 公司提交的调查报告系其自行制作， 难以据此认定丢失电脑上存在保密信息且保密信息已泄露， 故
公司主张的第一项失职行为证据不足。 此外， 许复曾就丢失设备赔偿一事寻求上级主管批准授权未得到回复确认，
但设备丢失系人为行为所致， 且肇事单位已就丢失设备进行赔偿， 在此情况下难以认定公司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据
此， 二审法院于7月19日判决确认公司解聘许复属于违法。


